
 

 1 

证券代码：600668         证券简称：尖峰集团       编号：临 2022-004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了压减管理层级，提高管理效率，提升综合竞争力，在2021年8月27

日《合作框架协议》的基础上，浙江南方、尖峰水泥等相关方拟对南方尖峰（包

括山亚南方）、富阳南方、胥口南方进行整合。 

 本公司董事长蒋晓萌先生兼任浙江南方的董事并兼任南方尖峰、山亚南

方的法定代表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蒋晓萌先生将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过去12个月本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进行与本次交易类别相

关的交易。 

 风险提示：本次股权整合及增资事项最终还需交易各方有权机构批准，

涉及的相关方较多且工作量大，本次重组最终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尖峰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尖峰水泥”）持有浙

江金华南方尖峰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尖峰”）35%股权，南方尖峰持

有杭州山亚南方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亚南方”）的 100%股权。浙江南

方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南方”）持有南方尖峰 65%股权、持有杭州富

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阳南方”）100%股权、持有杭州胥口南方水

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胥口南方”）67%股权。杭州钱神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杭州钱神）等 5 个股东合计持有胥口南方 33%股权。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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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响应浙江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行动计划，促进区域水泥行业持续

健康发展，同时也为了压减管理层级，提高管理效率，提升综合竞争力，在 2021

年 8月 27日《合作框架协议》的基础上（详见 2021年 8月 31日公司披露的《关

于参股子公司股权重组签署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浙江南方、尖峰水泥等

相关方拟对南方尖峰（包括山亚南方）、富阳南方、胥口南方进行如下整合： 

1、胥口南方股权整合 

杭州钱神等股东拟将其持有的胥口南方股权进行整合，整合后杭州五创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五创”）持有胥口南方 31.19%，杭州余杭金融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杭金控”）持有胥口南方 1.81%。 

胥口南方以 2021 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进行了审计、评估，审计、评估机构

出具了《审计报告》（天职业[2021]39399号），《资产评估报告》（沃克森国际评

报字（2021）第 1725 号），胥口南方全部股权的评估值为 46,212.93 万元。 

2、南方尖峰增资扩股 

南方尖峰以 2021 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进行了审计、评估，审计、评估机构

出具了《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21]39394 号），《资产评估报告》（沃克森国际

评报字（2021）第 1727号），南方尖峰全部股权的评估值为 160,354.63 万元。 

各方拟对南方尖峰进行增资扩股，注册资本由 40,000万元增加至 57,119.15

万元，增资价格以评估值为基准，每 1元新增注册资本的认缴价格为 4.0089元。

本次南方尖峰新增注册资本 17,119.15万元，其中： 

（1）浙江南方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8,271.49 万元，以货币方式出资 2,196.62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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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以其所持有的胥口南方 67%股权作价出资 30,962.66万元； 

（2）尖峰水泥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5,043.52万元，认缴价格20,218.81万元，

全部以货币方式出资； 

（3）杭州五创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3,595.49 万元，以其所持有的胥口南方

31.19%股权作价出资 14,413.81万元；余杭金控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208.65万元，

以其所持有胥口南方 1.81%股权作价缴付出资 836.45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南方尖峰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57,119.15 万元,其中：浙江

南方持股 60%；尖峰水泥持股 33.34%；杭州五创持股 6.295%；余杭金控持股 

0.365%。 

3、南方尖峰收购富阳南方全部股权 

富阳南方以 2021 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进行了审计、评估，审计、评估机构

出具了《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21]39396 号），《资产评估报告》（沃克森国际

评报字（2021）第 1726号），富阳南方全部股权的评估值为 56,949.40 万元。 

浙江南方将所持的富阳南方 100%股权以评估值 56,949.40 万元转让给南方

尖峰。 

4、南方尖峰与下属子公司吸收合并 

上述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富阳南方、胥口南方将成为南方尖峰的全资子

公司。各方同意将进一步实施吸收合并，以南方尖峰下属全资子公司山亚南方作

为主体和存续公司，吸收合并南方尖峰、富阳南方、胥口南方。吸收合并后的存

续公司将在金华市注册一家分公司运营原南方尖峰（金马厂）拥有的资产及业务。 

吸收合并完成后，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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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关系 

本公司董事长蒋晓萌先生兼任浙江南方的董事并兼任南方尖峰、山亚南方的

法定代表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蒋晓萌先生将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三）本次交易，尖峰水泥现金出资 20,218.81 万元向南方尖峰进行增资， 

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该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

董事会审议，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1、名称：浙江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998号10幢（除1楼） 

4、法定代表人：林国荣  

5、注册资本：人民币45亿元  

6、经营范围：水泥熟料、水泥及其制品、商品混凝土及其制品、石灰石的

生产（限子公司及分公司经营）。 水泥熟料、水泥及其制品、商品混凝土及其

制品、石灰石的研发、销售；石膏、工业废渣、耐火材料、水泥包装袋、五金、

电器备件、工业设备、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劳保用品、

煤炭的采购、销售；对水泥企业的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

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信息技术服务；项目管理服

务（以上涉及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南方水泥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天职业字

[2021]22067号）截止2020年12月31日，浙江南方的合并报表总资产为 137.43

亿元，总负债为62.7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74.70亿元；2020年实现营

业总收入为105.19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5.26亿元。 

截止2021年9月30日，浙江南方的合并报表总资产为147.12亿元，总负债为

82.01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60.09亿元；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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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84.2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6.68亿元（2021年1-9月报表未

经审计）。 

9、业务介绍 

浙江南方是南方水泥下属企业，于2013年1月在原金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杭州南方水泥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的基础上合并成立。目前公司下辖富阳南方、南

方尖峰、山亚南方、胥口南方等21家水泥企业，合计熟料产能约2150万吨/年，

水泥产能约3100万吨/年。 

 

三、交易其他方介绍 

（一）杭州钱神实业有限公司 

1、名称：杭州钱神实业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注册地：浙江省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1218号2幢101室 

4、法定代表人：陈小明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6、经营范围：服务：实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

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技术咨询及技术成果转让：互联网信息技术、计算机软硬件；销售：日

用百货、机电设备、电子产品（除电子出版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林珍 30 

林会平 30 

林智翔 30 

杭州大运河建材实业有限 10 

8、持有胥口南方 17.22%股权。 

 

（二）杭州工信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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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称：杭州工信控股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杭州余杭区临平街道朝阳西路103号 

4、法定代表人：俞从钧  

5、注册资本：人民币8000万元  

6、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

财务、商务咨询（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物业管理、房屋

租赁 

7、股权结构：杭州工信投资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8、持有胥口南方12.00%股权 

 

（三）何东霞，中国国籍，住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荆山社区璞玉雅园。

持有胥口南方 0.985%股权。 

（四）陈兵，中国国籍，住址：杭州市余杭区林镇。持有胥口南方 0.985%

股权。 

上述胥口南方 4 家股东（杭州钱神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工信控股有限公司、

何东霞、陈兵）拟将其分别持有胥口南方的股权转让至杭州五创。杭州五创的主

要情况：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会平  

注册资本：3,306.14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12-14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海创科技中心 4幢 8楼 805-1室 

公司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企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财务咨询；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万元) 

1 杭州钱神实业有限公司 55.21% 1,825.32  

https://180.96.8.44/Wind.WFC.Enterprise.Web/PC.Front/Company/Person.html?id=D9FEAE4B1F687AA4EB5E90CBB163BF4D&name=%E6%9E%97%E4%BC%9A%E5%B9%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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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杭州工信杭州工信控股有限公司 38.47% 1,272  

3 何东霞 3.16% 104.41  

4 陈兵 3.16% 104.41  

实际控制人：林会平 

主要财务数据：杭州五创注册资本未实缴，也未发生任何业务。 

 

（五）杭州余杭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名称：杭州余杭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3、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景兴路999号2幢102-2 

4、法定代表人：陈国建  

5、注册资本：人民币22亿元  

6、经营范围：区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委托

经营的资产、物业管理。 

7、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杭州市余杭区财政局 85.40 

杭州余杭钱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4.60 

8、持有胥口南方1.81%股权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经审计） 2021年 1-9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5,351.84 368,945.75 

负债总额 162,953.38 167,892.74 

净资产 192,398.46 201,053.01 

营业收入 2,296.16 1,015.84 

净利润 2,439.14 4,593.05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南方尖峰基本情况 

https://180.96.8.44/Wind.WFC.Enterprise.Web/PC.Front/Company/Person.html?id=D9FEAE4B1F687AA4EB5E90CBB163BF4D&name=%E6%9E%97%E4%BC%9A%E5%B9%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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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称：浙江金华南方尖峰水泥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婺江东路 88号 

4、法定代表人：蒋晓萌  

5、注册资本：人民币 4亿元  

6、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生产、研发及销售(水泥、水泥制品生产的分

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金华市婺城区竹马乡济台寺金马水泥厂内)。 

7、目前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金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65 

浙江尖峰水泥有限公司 35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天职业字

[2021]21952号）截止2020年12月31日，南方尖峰（母公司）总资产为6.58亿元，

总负债为0.58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6.00亿元；2020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为5.89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17亿元。 

截止2021年9月30日，南方尖峰（母公司）总资产为7.34亿元，总负债为  

1.1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6.21亿元；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4.11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60亿元（2021年1-9月报表未经审

计）。 

9、交易价格的确定 

本次交易委托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南方尖峰股东的全

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21年6月30日。评估公司按照必要的评估

程序，对南方尖峰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以收益法进行了评估，评估

结果160,354.63万元，增值率为164.97%，评估公司出具了《浙江南方水泥有限

公司拟进行业务重组涉及浙江金华南方尖峰水泥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

产评估报告》（沃克森国际评报字[2021]第1727号）。 

10、公司介绍 

南方尖峰前身是尖峰集团金马水泥厂，2008年尖峰集团与中国建材进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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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重组后成立，现已转型为水泥粉磨企业，产能120万吨/年，熟料产能指标已用

于全资子公司山亚南方第二条日产5000吨水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 

11、南方尖峰的全资子公司山亚南方注册资本2亿元，经营范围：水泥、水

泥熟料、水泥机电设备制造，销售；水泥用石灰岩开采、销售，山亚南方现拥有

一条日产5000吨水泥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配套9MW纯低温余热发电站、水

泥窑协同处置固危废项目。根据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山亚南方以富阳南方、胥口

南方及南方尖峰的产能指标进行减量置换建设第二条日产5000吨水泥熟料新型

干法水泥生产线，目前项目正在建设中。 

山亚南方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经审计） 
2021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1,425.72 226,048.95 

负债总额 158,221.79 174,564.32 

净资产 63,203.93 51,484.63 

营业收入 112,024.15 102,818.32 

净利润 28,003.05 19,116.21 

 

（二）富阳南方基本情况 

1、名称：杭州富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新桐乡黄金湾 

4、法定代表人：石珍明 

5、注册资本：人民币2.5亿元  

6、经营范围：新型干法水泥熟料  

7、目前的股权结构：浙江南方持有100%股权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天职业字

[2021]21955号），截止2020年12月31日，富阳南方的总资产为5.55亿元，总负

债为1.23亿元，所有者权益4.32亿元；2020年实现营业总收入为6.16亿元，净利

润为1.40亿元。 

截止2021年9月30日，富阳南方的总资产为4.42亿元，总负债为1.4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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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3.00亿元；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总收入为4.15亿元，净利润为0.53

亿元（2021年1-9月报表未经审计）。 

9、交易价格的确定 

本次交易委托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富阳南方股东的全

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21年6月30日。评估公司按照必要的评估

程序，对富阳南方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以资产基础法进行了评估，

评估结果为56,949.40万元，增值率为93.87%，评估公司出具了《浙江南方水泥

有限公司拟进行业务重组涉及杭州富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

产评估报告》（沃克森国际评报字[2021]第1726号）。 

10、公司介绍 

杭州富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前身是富阳三狮水泥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

拥有一条日产4000吨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该生产线的熟料产能指标已用于

山亚南方二线。 

 

（三）胥口南方基本情况 

1、名称：杭州胥口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胥口镇葛溪村帮坎 

4、法定代表人：彭兴华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600万元  

6、经营范围：水泥、熟料生产及销售；水泥技术咨询及培训；水泥用石灰

岩开采及销售；建筑材料、石子和装饰材料（除油漆）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目前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浙江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67.00 

杭州钱神实业有限公司 17.22 

杭州工信控股有限公司 12.00 

杭州余杭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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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东霞 0.985 

陈兵 0.985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天职业字

[2021]21956号），截止2020年12月31日，胥口南方的总资产为5.29亿元，总负

债为1.98亿元，所有者权益3.31亿元；2020年实现营业总收入为5.12亿元，净利

润为1.44亿元。 

截止2021年9月30日，胥口南方的总资产为5.16亿元，总负债为2.88亿元，

所有者权益2.28亿元；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总收入为3.87亿元，净利润1.12亿

元（2021年1-9月报表未经审计）。 

9、交易价格的确定 

本次交易委托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胥口南方股东的全

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21年6月30日。评估公司按照必要的评估

程序，对胥口南方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价值以资产基础法进行了评估，

评估结果为46,212.93万元，增值率为140.18%，评估公司出具了《浙江南方水泥

有限公司拟进行业务重组涉及杭州胥口南方水泥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

产评估报告》（沃克森国际评报字[2021]第1725号）。 

10、公司介绍 

杭州胥口南方水泥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7月，前身为杭州富阳钱潮水泥有

限公司，2012年4月，经兼并重组进入南方水泥。公司拥有一条日产2500吨新型

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该生产线的熟料产能指标已用于山亚南方二线。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各方拟签订相关协议对南方尖峰进行增资，同时由南方尖峰收购富阳南

方的全部股权，拟签订的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浙江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乙方：浙江尖峰水泥有限公司 

丙方：杭州五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丁方：杭州余杭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戊方：浙江金华南方尖峰水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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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股权现状及南方尖峰增资安排 

1.1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南方尖峰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40,000万元，

甲方持有 65%股权，乙方持有 35%股权。 

1.2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胥口南方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10,600万元，

甲方持有 67%股权，丙方持有 31.19%股权，丁方持有 1.81%股权。 

1.3  各方同意将南方尖峰的注册资本由 40,000万元增加至57,119.15万元；

新增注册资本由甲方认缴出资 8,271.49万元，乙方认缴出资 5,043.52 万元，丙

方认缴出资 3,595.49 万元，丁方认缴出资 208.65 万元（以下简称“本次增资”）。 

1.4  为本次增资之目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南方尖

峰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沃克森国际评报字(2021)第 1727

号）；各方以前述《资产评估报告》所反映的评估价值为依据，确定本次南方尖

峰增资每 1元新增注册资本的认缴价格为 4.0089 元。 

1.5  为本次增资之目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胥口南

方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沃克森国际评报字(2021)第 1725

号）；各方同意以前述《资产评估报告》所反映的评估价值为依据，确定胥口南

方 100%股权的作价为 46,212.93万元。 

1.6  根据上述第 1.3 条、第 1.4 条及第 1.5 条的规定，并经各方确认，各

方缴付出资的方式如下： 

（1）甲方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8,271.49 万元，认缴价格为人民币 33,159.28

万元。甲方以货币方式缴付出资 2,196.62 万元，以其持有胥口南方 67%股权作

价缴付出资 30,962.66 万元； 

（2）乙方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5,043.52 万元，认缴价格为人民币 20,218.81

万元，全部以货币方式缴付出资； 

（3）丙方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3,595.49 万元，认缴价格为人民币 14,413.81

万元。丙方以其持有胥口南方 31.19%股权作价缴付出资 14,413.81 万元； 

（4）丁方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208.65万元，认缴价格为人民币 836.45 万元。

丁方以以其持有胥口南方 1.81%股权作价缴付出资 836.45万元。 

各方同意，上述缴付出资相等于认缴新增注册资本的金额计入南方尖峰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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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资本，其余部分均将计入南方尖峰的资本公积，该等资本公积将由本次增资完

成后南方尖峰的各方股东按本协议第 1.7款表格所列出资比例共享。 

1.7  各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本次南方尖峰增

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增资完成之后，南方尖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浙江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34,271.49 60% 

2 浙江尖峰水泥有限公司 19,043.52 33.34% 

3 杭州五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595.49 6.295% 

4 杭州余杭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8.65 0.365% 

 合计 57,119.15 100% 

 
第二条  缴付出资的时间 

2.1 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各方应将本协议第 1.6 款所述货币

缴付出资金额一次性支付至南方尖峰指定的银行账户。 

2.2 在本协议第 1.7 款所述南方尖峰增资的工商登记完成之日起十五个工

作日内，甲方、丙方和丁方应分别将其持有的胥口南方 67%、31.19%、1.81%股

权过户至南方尖峰名下，南方尖峰届时将持有胥口南方 100%股权。各方应共同

配合办理胥口南方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3 上述第 2.1 款及 2.2款所述出资缴付到位后，南方尖峰可以聘请有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验资费用由南方尖峰承担。 

2.4 因本次增资需相应修订南方尖峰和胥口南方的公司章程，各方保证积极

签署和提供相关文件，以协助顺利完成本次增资及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第三条  公司治理及运营 

3.1 在办理南方尖峰本次增资手续的同时，将同时改选南方尖峰的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并签署根据本协议相关约定制定的南方尖峰新的公司章程。

在甲方持有南方尖峰 60%股权、乙方持有南方尖峰 33.34%股权、丙方持有南方尖

峰 6.295%股权、丁方持有南方尖峰 0.365%股权期间，南方尖峰的董事会、监事

会构成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产生办法如下： 

（1）南方尖峰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提名 4 人、

乙方提名 2人、丙方提名 1人，并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设董事长 1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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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提名的董事担任，并经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长担任南方尖峰的法定代表人。 

（2）南方尖峰设监事会，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 3

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 2人，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股东代表监

事的候选人由股东提名，其中，甲方提名 1 人，乙方提名 1 人，丁方提名 1 人。

监事会设主席 1名，由甲方提名的监事担任，经监事会选举产生。 

（3）南方尖峰的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由甲方提名，并由董事会聘任。 

如果公司章程中关于法人治理结构的规定与本协议的规定不一致，则以公司

章程的规定为准。 

3.2 本次增资将使南方尖峰持有胥口南方 100%股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南

方尖峰将有权重新委派胥口南方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3 本次增资不涉及南方尖峰和胥口南方人员安置事项，南方尖峰和胥口南

方相关的人员及其人事劳动关系不发生变化，原有人员已签订的劳动合同继续依

法依规执行。 

3.4 各方同意甲方将其持有的杭州富阳南方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阳

南方”）100%股权转让给戊方。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沃克森国际评报字(2021)第 1726 号，富阳南方 100%股

权的评估值为56,949.40万元。据此，富阳南方 10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56,949.40

万元（大写：伍亿陆仟玖佰肆拾玖万肆仟元整）。最终转让价格以经甲方有权机

构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 

3.5 本次增资及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各方同意南方尖峰适时进行进一步整

合，南方尖峰将与胥口南方、杭州山亚南方水泥有限公司、杭州富阳南方水泥有

限公司进行吸收合并，各方同意给予配合。合并后存续公司（即新富阳南方）将

在金华市注册一家分公司运营原南方尖峰（即金马厂）拥有的资产及业务。 

3.6 在本次增资完成后，乙方将促使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南方尖

峰（金马厂）及下属公司杭州山亚南方水泥有限公司继续使用“尖峰”商标（注

册号为：817206），南方尖峰（金马厂）使用该等商标按实际水泥销量以 2 元/

吨的价格向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商标许可使用费（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未来南方尖峰完成本协议所述吸收合并后，乙方将促使浙江尖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吸收合并后的存续公司（即新富阳南方）的富阳厂继续无偿

使用上述“尖峰”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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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本次增资完成后，甲方将继续负责南方尖峰及其下属子公司的统一采购

及对外销售，但采购及销售活动价格应当公允，不得侵害各方股东的利益。 

3.8 应充分保障各方股东的利润分配权益，在南方尖峰及整合后的新富阳南

方资产负债率不高于 65%的情况下，原则上每年利润分配应不低于年度可供分配

利润的 50%。 

第四条  损益安排和债权债务的处理 

4.1 本次增资的交割日为本协议签订当月月底，自交割日起，南方尖峰即成

为胥口南方 100%股权的合法拥有者，南方尖峰将作为胥口南方的唯一股东享有

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甲方、乙方、丙方及丁方将按本协议第 1.7款表格所

列出资比例享有南方尖峰的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 

4.2 南方尖峰截至审计评估基准日（2021 年 6 月 30 日）累积未分配利润由

本次增资完成后南方尖峰的全体股东按各自的持股比例享有。南方尖峰自审计评

估基准日起实现的损益，由本次增资完成后南方尖峰的全体股东按各自的持股比

例承担和享有。 

4.3 胥口南方截至审计评估基准日（2021 年 6 月 30 日）累积未分配利润由

南方尖峰享有。胥口南方自审计评估基准日起实现的损益，由南方尖峰承担和享

有。 

4.4 本次增资完成后，南方尖峰和胥口南方的法人资格存续，南方尖峰和胥

口南方的债权和债务由本次增资完成后的南方尖峰和胥口南方各自继续享有和

承担。 

六、该关联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本次股权重组目的是浙江南方通过整合区域水泥企业资源，压减管理层级，

提高运营效率，增强竞争力。尖峰水泥支持并参与该股权重组事宜，在股权重组

完成后，尖峰水泥将持有新富阳南方33.34%的股权，将有利于进一步增强盈利能

力。本次对外投资遵循自愿协商、公平合理的原则，按照约定股权比例出资、同

股同权、依法享有权利、承担风险。上述投资各方根据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

协商确定并缴纳出资，并根据各自出资比例承担对应的责任，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本次股权整合及增资事项最终还需交易各方有权机构批准，涉及的相关方

较多且工作量大，本次重组最终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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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年1月28日，本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6次会议，公司现有九名

董事，全体出席了会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公司

董事会就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蒋晓萌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经审

议与表决，董事会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

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对该事项进行了审议，同意将该议案提交给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第6次会议审议，并对董事会通过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

尖峰水泥支持并参与该股权重组事宜，在股权重组完成后，尖峰水泥将持有新富

阳南方33.34%的股权，将有利于进一步增强盈利能力。本次关联交易投资各方根

据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协商确定并缴纳出资，并根据各自出资比例承担对

应的责任，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项事项的相关文件、资料进行了认真审阅，认

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是本公司的参股子公司以增资方式对区域水泥企业资源的

重组整合，本公司参与增资并支持该重组整合。在股权重组完成后，尖峰水泥将

持有新富阳南方33.34%的股权，将有利于进一步增强盈利能力。本次对外投资遵

循自愿协商、公平合理的原则，按照约定股权比例出资、同股同权、依法享有权

利、承担风险。上述投资各方根据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协商确定并缴纳出

资，并根据各自出资比例承担对应的责任，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情形。 

 报备文件 

（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6次会议决议；  

（二）第十届监事会第 6次会议决议；  

（三）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四）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五）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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